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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债券登记、托管与结算业务实施细则（2006年2

月6日）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交易所上市和已发行

拟上市债券的登记、托管与结算行为，明确相关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防范和化解风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证券交易所上市和已

发行拟上市债券的登记、托管与债券交易的结算业务，但可

转换公司债券除外。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债券交易包括债券现

券交易及回购交易。债券回购是指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实行

标准券制度的质押式回购，包括国债回购与企业债回购。 第

四条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实行结算参与人法人结算制度。在接到证券交易所传送的

债券交易成交数据后，本公司分别与各结算参与人法人按本

细则的规定完成清算，并与各结算参与人法人完成交收。 经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公司可以采取其他结算方式。 第五条 本

公司作为共同交收对手方与结算参与人进行债券交易的结算

。结算参与人应按本细则规定，以法人自己名义与本公司完

成结算事项。结算参与人应与客户签定债券质押式回购委托

协议书，并按协议约定与客户完成结算事项。结算参与人应

将该协议书报本公司备案。 客户违约的，结算参与人有权按

照债券质押式回购委托协议书的约定处置客户用于回购的债

券；结算参与人擅自动用客户资金或证券给客户造成损失的

，客户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债券质押式回购委托协议书



的约定，向结算参与人追索。客户向结算参与人追索，不影

响本公司按照业务规则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清算交收。第

二章 债券现券第一节 债券登记 第六条 如无特别规定，本公

司设立电子化证券登记簿记系统，实行债券的无纸化管理；

债券持有人持有债券的事实依据电子登记簿记系统记录结果

确认。 第七条 债券应当登记在债券持有人以本人名义开立的

证券账户中。 经本公司认可，债券也可以登记在名义持有人

名下；名义持有人应当负责对其客户持有的登记在名义持有

人名下债券余额及其变更情况进行记录。名义持有人应该按

本公司的要求向本公司提供其名下的债券权益所有人资料。 

第八条 本公司对债券登记申请人有效送达的登记资料进行形

式审核，债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其提供的登记资料的真实性

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债券登记包括债券初始登记和

变更登记。债券登记申请人指债券发行人、债券持有人、证

券公司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有效送达的登记资料指债

券登记申请人直接送达或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或本公

司认可的其他机构间接送达本公司的书面文件或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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